



咨询服务合同





[bookmark: _Hlk62982863][bookmark: _Hlk64889963]项 目 名 称：报废机动车年拆解3万辆和废钢铁年加工20万吨项目

委托方 （甲方）：张建平 身份证号：430104196803172550

受 托 方 （乙方）：湖南一众建晟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




签订地点：长沙市
签订日期：2021年3月


根据《民法典》的规定，合同双方经友好协商，就甲方委托乙方编制报废机动车年拆解3万辆和废钢铁年加工20万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（以下简称报告）技术服务相关事宜协商一致意见，签订本合同。
一、服务内容
委托编制报废机动车年拆解3万辆和废钢铁年加工20万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。
二、双方责任
1、甲方责任
（1）根据乙方需求，提供编制报告所需的相关资料，并协助乙方完成报告的资料收集与调研；
（2）按本合同约定方式支付乙方本合同规定的款项。
　2、乙方责任
（1）在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完成甲方委托项目报告的编制工作，乙方对咨询成果中出现的遗漏或错误负责修改和完善。
（2）乙方应妥善保管甲方提供的相关资料，在该编制完成后归还甲方，并对甲方资料保密。
（3）乙方根据甲方要求免费对可研成果进行简单修改，但如果建设内容有较大变化则需另外协商收费。
　三、履行期限、地点和方式
   1、履行期限
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并收到全部资料后，10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交本合同约定的报告初稿。
   2、履行地点：项目所在地。
   3、履行方式：技术服务。
  四、经费、支付和结算方式
1、本次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经费共计¥19,000.00元（大写人民币壹万玖仟元整），包含税费。
2、经费支付的方式和时间
（1）甲方先付首付款10,000元（大写人民币壹万元整）到乙方指定账户，乙方开始可研编制工作。
（2）乙方完成报告并经甲方审定以后，甲方一次性支付剩下的合同全款即9,000.00元（大写人民币玖仟元整）至乙方指定银行账户以后，乙方向甲方提供报告电子版及盖章纸质版8本。
3、结算方式
甲方通过转账方式向乙方支付
收款单位名称:湖南一众建晟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开户银行：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友谊路支行
银行帐号：54940188000050006
   五、违约责任
1、甲方
（1）经乙方提示，未按时提供或未能全部提供编写报告所必需的技术资料。
（2）未按时支付费用，每延误一天，甲方按合同总金额百分之一支付乙方违约金，但违约金总额不超过合同总额，项目完成时间相应顺延。
2、乙方
（1）由于乙方编制的报告自身原因导致的工作延误，其责任由乙方承担。
（2）因上述原因导致延期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，违约金支付方式：每延误一天，乙方按合同总金额百分之一支付甲方违约金，但违约金总额不超过合同总额。
  六、争议的解决办法
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或未尽事宜，双方应本着友好的态度协商解决。当事人双方若不愿意协商、调解或协商、调解不成的，双方当事人可向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  七、其他
   1、本合同一式贰份，甲乙双方各执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　 2、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（以下无正文）
	甲方：张建平 
身份证号：430104196803172550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
签订日期：2021年3月  日
	乙方： 湖南一众建晟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 
签订日期：2021年3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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